
遗失声明

北京恒安卫士保安服务有限公
司关于呼和浩特地铁 2 号线安
检渊安保冤人员招录事宜的声明院

北京恒安卫士保安服务有
限公司为呼和浩特市地铁 2 号
线安保尧安检服务唯一中标单位,
与呼和浩特市地铁运营有限公
司属于甲乙双方合同关系遥 为确
保做好呼和浩特地铁 2 号线安
保尧安检服务,全力维护有意愿从
事呼和浩特地铁 2号线安保尧安
检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 北京恒
安卫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现郑
重声明院一尧北京恒安卫士保安
服务有限公司只通过与已签订
校企合作协议的学校招录安保尧
安检人员遥 若有其他中介机构尧
人力资源公司尧劳务派遣公司及
个人假借北京恒安卫士保安服
务有限公司名义在呼和浩特市
或其它地区招录尧培训呼和浩特
地铁 2号线安保尧安检人员,我公
司一律不予承认, 并保留诉讼等
一切权利遥 二尧北京恒安卫士保
安服务有限公司若招录呼和浩
特地铁 2号线安保尧安检工作人
员,将以正规渠道发布招聘信息,
所招录的安保尧安检人员均属于
我公司员工,所有招录尧培训及人
员管理等工作均由我公司独立
开展, 与呼和浩特市地铁运营有
限公司无关遥 三尧北京恒安卫士
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对招录的安
保尧安检人员不收取招聘尧培训
等任何费用遥 一经录用,服装尧被
褥尧 食宿等均由我公司免费提
供遥 望广大群众认真辨别招聘信
息真假,若有机构尧个人以本公司
名义招录尧培训 ,请不要轻信,及
时通过正规渠道了解招录信息
真伪,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曰若求职
者发现有人冒用北京恒安卫士
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名义进行人
员招录尧培训的,可通过正常渠道
进行举报遥
北京恒安卫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14日

声明

内蒙古昆成投资有限公司与赵
森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院

根据内蒙古昆成投资有限
公司与赵森签署的叶债权转让合
同曳,内蒙古昆成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0 日将鄂尔多斯
金色世家装饰装璜有限公司债
权渊包括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
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
合同尧担保合同尧抵债协议尧还款
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
部权利冤依法转让给赵森遥 内蒙
古昆成投资有限公司与赵森联
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尧担保人以
及借款人尧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尧改制尧歇业尧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
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转
让资产情况如下院鄂尔多斯金色
世家装饰装璜有限公司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 本 金 院
7,075,000.00元 利息院1,764,833.2
元 本息合计 8839833.2元遥 赵森
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
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
限于债务人尧担保人及清算义务
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 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赵森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渊若借款
人尧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尧改制尧歇业尧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 请相
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冤遥
内蒙古昆成投资有限公司 赵森

2020年 1月 14日

公告

荫呼和浩特市宜新家艺有
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及密码
纸,核准号:J1910012988601,账 号:
471900777710801,开户行: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金桥支
行, 声明作废荫鄂伦春自治旗洪
喜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代 码 :
93150723A0Q1GUE5T 特此声明
荫乌拉特中旗尚羿农牧农民专业
合作社 , 遗失公章一枚 , 章号院
1508240100799遥 遗失财务专用章
一枚, 章号院1508240100800 声明
作废荫赤峰鑫盛隆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谭晓虎遗失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 , 证号院 蒙建安 C
(2011)0003174声明作废遥

意链企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代码院91150100MA0Q2PDK6T)股
东会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决议将
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5005万元减少
至 498万元,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担保遥

工程竣工公告
由我公司中标承建的化德

县长顺镇土地整理项目渊一标段冤
已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竣工验
收遥 请与该工程有关的债权人于
该公告发布之日起 1个月内与我
公司联系, 超过期限视为自动放
弃债权,我公司不再予以处理遥 特
此公告联系人院呼建公司工程部尧
法务部联系电话 :0471-5976902
0471-5976959

注销公告
内蒙古俊达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 150104000031909) 股东
会于 2019 年 12 月 30日决议解
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注销公告
包头市荷塘月色娱乐有限公

司(代码院91150203050595751M)股
东于 2020年 1月 8日决定解散公
司,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公司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撤销公告
内蒙古波哥影视文化传媒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渊 代 码 院
91150100MA0Q2LTM3P冤 经股东
会决议撤销注销备案登记并解散
清算组,公司继续正常经营,债权债
务仍由本公司承担,特此公告遥

减资公告

注销公告
丰镇市鑫旺种养殖专业合

作 社 ( 代 码 院
93150981MA0Q6CQ28T)成员会
于 2020年 1月 14日决议解散合
作社,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债
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注销公告
内蒙古聚格广告有限公司(注

册号院150102000077881) 股东会于
2020 年 1 月 9 日决议解散公司遥
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公司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注销公告
鄂尔多斯市跃动悦文化体育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代 码 :
91150602MA0Q2FKR0D)股东会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决议解散公司 ,
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注销公告
四子王旗润苑养殖专业合作

社渊代码:9315092939638031XK冤成
员会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决议解
散合作社,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
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注销公告
呼和浩特市恒达顺劳务服

务 有 限 公 司 ( 代 码 院
91150100MA0MY6MB9F)股东于
2020年 1月 10 日决定解散公司
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 请公司债
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工程竣工公告
由我公司中标承建的远鹏

一品 4 号地回迁楼 4裕,5裕 已于
2016年 1月 26 日竣工验收遥 请
与该工程有关的债权人于该公告
发布之日起 1个月内与我公司联
系, 超过期限视为自动放弃债权,
我公司不再予以处理遥 特此公告
联系人院呼建公司工程部尧法务部
联系电话 0471-5976902 0471-
5976959

内蒙古雅日瑰文化发展有限
公 司 渊 代 码 院
91150102MA0MWN8567冤股东会
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决议解散公
司,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公司债
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呼和浩特市益百教育信息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渊代码 院
91150102070137467E冤 股东会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决议解散公司,
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 请公司债
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减资公告
乌审旗盛丰源农牧业开发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渊 代 码 院
91150626318491698L冤 股东会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决议将注册资
金由人民币 2000万元减少至 100
万元,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担保遥

减资公告
内蒙古三合矿业有限公司渊代

码院91150622MA0PUFDG8Q冤股东
会于 2020 年 1 月 14 日决议将注
册资金由人民币 2020 万元减少至
1600万元袁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供担保遥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大地

商贸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渊代
码:911507237525843955冤 股东会
于 2020 年 1 月 5 日决议解散公
司,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注销公告
鄂伦春自治旗瑞盛丰收农副

产 品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代 码 :
91150723MA0PUWPXXH)股东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决定 解散公司 ,
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遥

通知
李艳某与绿蒙国泰房地产

开发公司签订了购买绿蒙国泰广
场 B座 14层 1412号房的认购协
议及收据, 但李艳某直到现在也
未支付给绿蒙国泰房地产公司相
应的购房款, 而且至今无法联系
到其本人李艳某, 现通知李艳某
请你至登报之日起 15 日内与我
公司联系办理相关手续,如 15日
内未与我公司联系, 因此产生的
一切责任由其李艳某负责遥

绿蒙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

注销公告

通知
苏连某与绿蒙国泰房地产

开发公司签订了购买绿蒙国泰广
场 A 座 9 层 0919 号房的认购协
议及收据, 但苏连某直到现在也
未支付给绿蒙国泰房地产公司相
应的购房款, 而且至今无法联系
到其本人苏连某, 现通知苏连某
请你至登报之日起 15 日内与我
公司联系办理相关手续,如 15日
内未与我公司联系, 因此产生的
一切责任由其苏连某负责遥

绿蒙国泰房地产开发公司


